提请付款函

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：
[bookmark: _GoBack]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于2022年7月接受贵司的委托，对贵司拟处置的1户不良债权进行价值分析，按照我们双方签定的《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合同》【合同编号：信京-K-2022-0039】的约定，评估费用合计3万元。后续，我公司派员进场进行了评估工作，按要求出具了报告，现我公司已提交正式纸制报告，谨请贵公司安排支付评估费用3万元为谢。

以下为我公司银行账户信息：
户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账号：91220078801500001043
开户行：浦发银行永定路支行
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2年12月


